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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河 长 制 概 述

第一节 河长制的起源与发展

河道管理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积累了行政、经济、科学、工程和技术等方

面的宝贵经验。
我国水利职官的设立，可上溯至原始社会末期，“司空”是古代中央政权机关中主管

水土工程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水利专司之始。
唐代的工部不仅管比较大的干流，还管乡下的小河，并且要保证河道通畅、鱼虾肥

美，正所谓事无巨细，全部囊括。唐代还有一部十分完备的 《水部式》，在今天看来也是

十分先进的，不仅包括了城市水道管理，还包括农业用水与航运。
到了宋代，朝廷对河流的管理则更为细致。古时候没有化工企业，河流虽不至于严重

污染，但人、畜的粪便和生活污水若不加节制地向河中倾倒，也会污染河流，使人畜得

病，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饮水以井水为主，河水和井水相连，若河水被污染，井水也会受影

响，因此宋朝很重视河流污染问题，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对于河流污染的防控，宋

朝在制度、水平上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河流的疏浚养护、盯防巡逻、事故问责

等都有一套专业的管理制度和班子，以京师开封为例，大国之都，人口稠密，河流污染关

乎百姓和皇室的生命健康安全，当时有规定，凡向河内倾倒粪便者，要严厉处罚，杖

六十。
我国历代负责河道管理的机构和官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

体系，明清时期专设有河道总督，明代治水贤良刘光复在浙江诸暨推行了圩长制，可以理

解为河长制的雏形。
一、“圩长制”的内容及其影响

浦阳江发源于浦江县西部岭脚，北流经诸暨、萧山汇入钱塘江，全长150km，流域

面积3452km2。古代浦阳江诸暨段河道曲窄，源短流急，曾有著名的 “七十二湖”分布沿

江两岸，以利蓄泄。宋明两代，人多地少，沿湖竞相围湖争地，到明万历初期诸暨的水利

形势迅速变坏。一是蓄水滞洪能力变小，其时围垦湖畈达117个，导致湖面减小，蓄泄能

力减弱，洪旱涝灾害频发，洪涝尤重于干旱。二是下游排水不畅，明代初期的浦阳江改

道，“筑麻溪，开碛堰，导浦阳江水入浙江 （钱塘江）”，扰乱了浦阳江的出口水道。三是

水利管理难度增大，与水争地，清障困难；堤防保护范围加大，堤线延长，保护标准要求

提高；防汛难以统一调度，官民责任不明，水事矛盾增加。
正是在这种水利环境下，刘光复于明万历二十六年 （1598年）冬任诸暨知县，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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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八年。刘光复深入实地考察，对诸暨浦阳江的水患有了较全面认识：上流溪河来水量

大，中游诸暨河流断面偏小，下游又排洪不畅，每至梅雨季节或台风暴雨时极易成灾。经

常出现沿江湖民 “居无庐，野无餐”“老幼悲号彻昼夜”的悲惨情景。他深感治水责任重

大，在广泛听取民间有识之士建议的基础上，决意把治水当作为政第一要务，“意欲竭三

冬之精神，图百年之长计”。
刘光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学习外地好的做法，因地制宜提出了 “怀、捍、摒”系

统治水措施 （“怀”即蓄水，“捍”为筑堤防，“摒”是畅其流）。更重要的创新之举是实施

圩长制来管理水利，因为刘光复认识到 “事无专责，终属推误”。治理水患，防汛抗洪，
除了要采取工程措施外，更需要落实人的责任，因此采用了 “均编圩长夫甲，分信地以便

修筑捍救”。
（一） 圩长制的管理方式

实行圩长制的主要目的是明确责任、提高防洪抗灾能力、加强日常管理、协调水事矛

盾。其管理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选要求。圩长要选择踏实能干并为群众普遍认可者充当。
（2）日常管理。①给圩长以一定待遇和优惠。当然，待遇和优惠必须详尽公开。②明

确任用年限，圩长大概三年一换。③确定更换交接要求，“圩长交替时，须取湖中诸事甘

结明白，不致前后推挨。”
（3）监督处罚。①对圩长实施公示制。在各湖畈的显要处刻石明示。②对圩长实行官

民两级监督。在日常巡查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圩长若含糊不报，一并治罪。③对抗洪救灾

不力者进行严厉处罚。
（4）纪律要求。①要到现场办事。凡湖中水利事项须圩长亲行踏勘。②不得扰民。

③把握有度。要以事实为依据，奖惩公正，使人信服。
（5）责任分工。为形成官民河长体系，刘光复对县一级的官吏都明确分工。刘光复

是诸暨总河长，对清障及重要水事必到现场： “每年断要亲行巡视，执法毋挠”。对之

下官员的责任，将全县湖田分为三部分：“县上一带委典史，县下东江委县丞，西江委

主簿，立为永规，令各专其事，农隙督筑，水至督救。印官春秋时巡视其功次，分别

申报上司”。
（二） 圩长制的成效与影响

明万历三十一年 （1603年），刘光复在全县全面推行圩长制。统一制发了防护水利

牌，明确全县各圩长姓名和管理要求，钉于各湖埂段。牌文规定湖民圩长在防洪时要备足

抢险器材，遇有洪水，昼夜巡逻，如有怠惰而致冲塌者，要呈究坐罪。这样，各湖筑埂、
抢险都有专人负责和制度规定。他还改变了原来按户负担的办法，实行按田授埂，使田多

者不占便宜，业主与佃户均摊埂工。同时严禁锄削埂脚，不许在埂脚下开挖私塘，种植蔬

菜、桑桕、果木等。
因圩长制切合实际，操作性强，故得到群众的拥护和肯定，在诸暨各湖畈区得到全

面、顺利实施。以白塔湖为例，明万历年间设立的圩长管理制度，36亩田编为一夫，210
名夫编为一总，立大小圩长分管埂务。全湖共五总，五总中有一名总圩长，全湖有关水利

决策事宜，由五总大小圩长商议定案。水利工作有条不紊，洪涝灾害、水事纠纷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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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编夫定埂制度沿传300余载，并逐步修正完善。
刘光复严格执行圩长制，奖惩分明。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年）仲夏，他在白塔湖

现场检查时发现堤埂险情及圩长责任不到位之事，于是 “拘旧圩长督责勉励，明示功罪

状，始大惧”。数日后，该圩长便全力组织将缺漏填堵完成。惩治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因刘光复治水，使洪涝旱灾明显减少，成绩卓著，带来仓实

人和。在治水成功后，刘光复又进行实践总结，纂辑 《经野规略》一书，以供后人借鉴。
二、河道总督的渊源与职责

清朝建立后，对江南漕粮的需求量相当庞大，为了使运道畅通，清政府设河道总督管

理黄河、运河、永定河、淮河、海河等河道，并设漕运总督负责征派税粮、催攒运船、修

造船只等事务，形成河督、漕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局面。但因清代黄运两河治理复

杂、形势多变、责任重大，雍正年间，先后将河督分为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直

隶河道总督 （又称北河河道总督或河道水利总督），分段管理江南运河、山东河南黄运两

河、直隶北河。河东河道总督有正副职，分别驻于山东济宁与河南开封，有一整套的行

政、军事机构作为支撑，管理严密，任务明确。
（一） 清代河东河道总督的建置与沿革

清军入关以后，沿袭明代官僚行政制度，于顺治元年 （1644年）设总河一人 （又称

河台、河督），官阶为正二品或从一品，其职责是 “统摄河道漕渠之政令，以平水土，通

朝贡。漕天下利运，率以重臣，主之权尊而责亦重”。正是因为河道总督责任重大，关系

运道安危、河防渠要，因此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
雍正二年 （1724年）为提高河工效率，采取分工治理，因地制宜的原则，设副总河

督于济宁，专管山东、河南河务，这样就形成了南北二河督遥相呼应，相互配合的局面。
经过不断实践，清政府逐渐形成一整套河道管理体制，雍正七年 （1729年）将河道总督

一分为三，互不统属。其中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河东河道总督驻济宁州、直隶河道总

督驻天津，均为正二品大员，与地方总督职衔相同。河督有自己的卫队河标营，负责守

卫、巡逻、防洪、修筑堤坝等，下属机构有道、厅、汛，分别由专门官员或地方官员管

理。东河河道总督衙署设在山东济宁，又被称为总督河道部院衙门，同时为了兼顾河南黄

河河务，在兰阳设河道总督行台，由副河督驻守，嘉庆后移至祥符。
清顺治、康熙时期，河督总揽全国河道、水利事务，任期较长，一般都在四年以上。

雍正时期，河道总督一分为三，而且任期也大大缩短，除了齐苏勒达七年之外，其他均在

一年左右。乾隆到嘉庆时期，东河河道总督变换更为频繁，有时一年之内出现三次更替，
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河督这一职务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河督责任相当艰巨。道光前期历

任东河河督任职较长，后期及咸丰、同治时大为缩短，这是因为道光中期后河道淤塞，漕

粮海运。咸丰五年 （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冲决山东张秋运河，导致河道治

理难度加大。光绪时裁撤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也一度裁撤，由河南巡抚或山东巡

抚代行其职务，所以东河河督任免不定，不断变换。
（二） 河东河道总督的职责

河东河道总督自雍正七年 （1729年）分设，一直是管理山东、河南黄运两河的最高

机构。其职能以防洪、修筑、巡查、催攒为主，但在战乱时期，军事功能也相当突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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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河道总督下辖道、厅、汛等机构，与地方巡抚、州县存在着权力上的交叉与配合。乾隆

以前，东河正副二总督在济宁与兰阳均有衙署，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漕河管理秩序稳

定。道光后，随着吏治腐败、运道变迁、内忧外患，导致河弊不断，管理效率低下。虽然

朝廷对此进行整顿，也出现了一些有能力的廉洁官员，但是仍然不能彻底扭转河政内部的

腐朽。
河东河道总督的首要职责就是修筑河南、山东堤防，催攒经过该地区的漕船。山东、

河南两省有黄河、运河两河，自元代以来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点，为了使黄河安澜、运河

通畅，清政府每年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对黄运堤工、坝工、埽工进行维修与管理。
东河总督坐镇济宁，全权指挥两省各要地的下属官僚，协调河道部门与地方机构之间的关

系，确保每年四百万石漕粮顺利入京。
河东河道总督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战乱时期的军事功能。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

山东王伦作乱，破寿张，陷阳谷，攻进临清土城。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与山东巡抚徐

绩联合清将舒赫德，将起义军剿灭，王伦自焚身亡。正是因为历代东河河道总督与地方督

抚的通力合作，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了清政府统治的稳定。
河东河道总督作为河道管理的主要部门，在清代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担负着黄运

两河的修治、管理任务，而且对沿运地区的治安、军事也有相当大的保卫功能。作为与封

疆大吏平级的正二品官员，河东河道总督在三河道中存在时间最长，几乎与清王朝相始

终。另外河督在济宁与开封的驻扎，对于提高黄运城市的政治地位，促进当地的经济、文

化交流也有巨大的意义。
三、洱海水源的保护机制

洱海之源，河流如织，湖泊如镜，汊港交错。洱源县位居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中

部。洱源县立足洱海源头独特的区位和环境条件，以保护洱海水源为根本，洱海是大理各

族人民赖以生存的 “母亲湖”，洱海保护，洱海源头是重点。

2003年，洱海保护治理摆上了当地政府的议事日程，洱源县与洱海流域各乡镇签订

《洱海水源保护治理目标责任书 （2003—2006年）》，实施环保战略的蓝图逐渐清晰：洱

源县率先在洱海流域7镇乡设立环保工作站，增加河道协管员的人员数量，对洱海流域的

大小河流、湖泊实施管护。由于有专人管理监督，在当地河流中乱排、乱倒的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河管员的工作得到沿河群众的支持，被当地群众称为 “河长”。
洱源县率先启动县级领导班子挂钩抓环保的管理机制，这是后来衍生而来的领导任

“河长”的由来。2006年，为切实提高河道协管员的战斗力，洱源县建立动态管理制度，
“河长”们由半脱产变成全脱产，“河长制”走向专业化。

2008年，洱源县决定由县级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任 “河长”，河流所在乡镇主要领导

（乡镇长）任段长，镇乡环保工作站及河道管理员为具体责任人，建立了切实可行的河段

长制度。洱源县入湖河道环境综合治理目标：全面实现污染岸上治，垃圾不入湖，河道有

效治理，入湖水质逐年提高，补给水质达标。
四、河长制的起源

目前普遍认为 “河长制”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2007年5月29日，太湖蓝藻大规模

暴发造成近百万无锡市民生活用水困难，敲响了太湖生态环境恶化的警钟。这一事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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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江苏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为了化解危

机，无锡在应急处理的同时，组织开展了 “如何破解水污染困局”的大讨论，广集良策。
防治水污染一时成为官员学者研讨的重点，也成为无锡街头巷尾百姓热议的话题。水污染

治理目的不清、污染真凶不清、流域区域关系不清、部门之间协调机制不清等问题一一浮

现。办法在解放思想讨论中逐渐清晰：破解水环境治理困局，需要流域区域协同作战。就

单个城市而言，治河治水绝不是一两个部门、某一个层级的事情，需要重构顶层设计，实

施部门联动，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2007年8月， 《无锡市河 （湖、库、荡、氿）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 （试
行）》应运而生，明确将79个河流断面水质的监测结果纳入市县区主要负责人的政绩考

核，主要负责人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头衔———河长。河长的职责不仅要改善水质，恢复水

生态，而且要全面提升河道功能。办法内容涉及水系调整优化、河道清淤与驳岸建设、控

源截污、企业达标排放、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搬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方面面。这份

文件，后来被认定是无锡实施河长制的起源。河长制成为当时太湖水治理、无锡水环境综

合改善的重要举措。
河长并不是无锡行政系列中的官职，刚开始有人甚至怀疑它只是行政领导新增的一个

“虚衔”，是治理水环境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然而，文件一发，一

石激起千层浪。在百姓的期待中，在严格的责任体系下，河长们积极作为，社会舆论高度

关注，相关部门团结治水热情高涨，过去水环境治理中的很多难题迎刃而解。2007年10
月，九里河水系暨断面水质达标整治工程正式启动，封堵排污口80个，105家企业和居

住相对集中的458户居民生活污水实现接管入网。当年，除九里河综合整治外，无锡还对

望虞河、鹅真荡、长广溪等湖荡相继实施了退渔还湖、生态净水工程。无锡下辖的全市5
区2市立刻行动起来。一时间，无锡城乡兴起了 “保护太湖、重建生态”的水环境治理热

潮。一年后，无锡河湖整治立竿见影，79个考核断面水质明显改善，达标率从53.2%提

高到71.1%。这一成效得到了省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河道变化同时带来了受益区老百姓对河长制的褒奖、对河长的点赞。但决策者清醒地

认识到：无锡水域众多、水网密布，水污染矛盾长期积累，水环境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尝到了甜头的无锡市委、市政府顺势而为，于2008年9月

下发文件，全面建立河长制，全面加强河 （湖、库、荡、氿）的整合整治和管理工作。河

长制实施范围从79个断面逐步延伸到全市范围内所有河道。2009年年底，815条镇级以

上河道全部明确了河长；2010年8月，河长制覆盖到全市所有村级以上河道，总计6519
条 （段）。

在河长制确立安排方面，无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要河流的一级河长，有关

部门的主要领导分别担任二级河长，相关镇的主要领导为三级河长，所在村的村干部为四

级河长。各级河长分工履职，责权明确。整个自上而下、大大小小河长形成的体系，实现

了与区域内河流的 “无缝对接”。此外，河长制强化河长是第一责任人，且固定对应具体

的领导岗位，即使产生人事变动也不影响河长履职，避免了人治的弊病，保证了治河护河

的连续性，为一张蓝图绘到底奠定了制度基础。
河长制产生从表面看是应对水危机的应急之策。细究其深层次原因，水危机事件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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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河长制产生的 “导火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与水生态失衡之间的矛盾日

积月累、愈发突出。而河长制催生了真正的河流代言人，其责任和使命就是改变多头治理

水环境的积弊，逐步化解积累的矛盾，顺应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五、河长制的推广试行

在无锡市实行河长制后，江苏省苏州、常州等地也迅速跟进。苏州市委办公室、市政

府办公室于2007年12月印发 《苏州市河 （湖）水质断面控制目标责任制及考核办法 （试
行）》的通知 （苏办发 〔2007〕85号），全面实施河 （湖）长制，实行党政一把手和行政

主管部门主要领导责任制。张家港、常熟等地区还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制度、情况反馈制

度、进展督查制，由市委书记、市长等16名市领导分别担任区域补偿、国控、太湖考核

等30个重要水质断面的断面长和24条相关河道的督查河长，各辖市、区部门、乡镇、街

道主要领导分别担任117条主要河道的河长及 “断面长”。建立了通报点评制度，以月报

和季报形式发给各位河长。常州市武进区率先为每位河长制定了 《督查手册》，包括河道

概况、水质情况、存在问题、水质目标及主要工作措施，供河长们参考。

2008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在太湖主要入湖河流实行双河长制的通知》
（苏政办发 〔2008〕49号），15条主要入湖河流由省、市两级领导共同担任河长，江苏双

河长制工作机制正式启动。随后，江苏省不断完善河长制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了断面达

标整治地方首长负责制，将河长制实施情况纳入流域治理考核，印发河长工作意见，定期

向河长通报水质情况及存在问题。2012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全省河

道管理河长制工作意见》的通知 （苏政办发 〔2012〕166号），在全省推广河长制。截至

2015年，全省727条骨干河道1212个河段的河长、河道具体管护单位和管护人员基本落

实到位，基本实现了组织、机构、人员、经费的 “四落实”。
河长制在江苏生根的同时，也很快在全国部分省市和地区落地开花：
浙江省：2008年，浙江省长兴等地率先开展河长制试点；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

府印发了 《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浙委发

〔2013〕36号），河长制扩大到全省范围，成为浙江 “五水共治”的一项基本制度。
黑龙江省：2009年，黑龙江省对污染较重的阿什河、安邦河、呼兰河、安肇新河、

鹤立河、穆棱河试行河长制，采取 “一河一策”的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实行 “三包”
政策。

天津市：2013年1月，天津 《关于实行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地方行政领导负责制的

意见》（津政办发 〔2013〕5号）的出台，标志着天津市河长制正式启动。
福建省：2014年福建省开始实施河长制，闽江和九龙江、敖江流域分别由一位副省

长担任河长，其他大小河流也都由辖区内的各级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河长和河段长。
北京市：2015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试点河长制；2016年6月，印发了 《北京市实

行河湖生态环境管理河长制工作方案》（京政办发 〔2016〕28号），明确了市、区、街乡

三级河长体系及巡查、例会、考核工作机制；2016年12月，北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所

有河流均由属地党政 “一把手”担任河长分段管理。
安徽省：2015年，安徽省芜湖县开展河长制试点工作，2016年县人大会议，把 《以

河长制为抓手，治理保护水生态工程》列为 “一号议案”，重点督办。县委将其列入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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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十大工程”之一，予以强力推进。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担任 “十大工程”政委和指挥

长。河湖水生态治理保护工程由县政协主席担任组长，五位县级领导担任成员，各乡镇各

部门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主要领导负总责，落实分管领导和具体经办人员，确保工作有

力、有序、有效推进。
海南省：2015年9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 《海南省城镇内河 （湖）水污染治理三

年行动方案》（琼府 〔2015〕74号），全面推行河长制。2016年8月17日，海南省水务厅

制定 《海南省城镇内河 （湖）河长制实施办法》，明确河长制组织形式与考核制度。
江西省：2015年11月，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江西省实施 “河

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赣办字 〔2015〕50号），标志着江西省河长制工作全面展开。
立足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确立 “六治”工作方法，明确各级河长，落实考核问责制。

水利部：2014年2月，水利部印发 《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水建管 〔2014〕76号），明确提出在全国推行河长制，2014年9月，水利部开展河湖管

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确定北京市海淀区等46个县 （市）为第一批河湖管护体制机

制创新试点。从2015年起，有关试点县 （市）用3年左右时间开展试点工作，建立和探

索符合我国国情、水情，制度健全，主体明确，责任落实，经费到位，监管有力，手段先

进的河湖管护长效体制机制，把 “积极探索实行河长制”作为试点内容之一。
六、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背景

江河湖泊具有重要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近年来，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加强河湖治理、管理和保护工作，在防洪、供水、发电、航运、养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综合效益。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河湖管理保护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一

些地区入河湖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一些地方侵占河道、围垦湖泊、非法采砂现象时有

发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安全和河湖管理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江河

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李克强总理指出，江河湿地是大自然

赐予人类的绿色财富，必须倍加珍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

特别是制度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一些地区先行先试，在推行 “河长制”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总结地方经验的

基础上，2016年10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会议强调，全面推行河长制，目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

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

利用提供制度保障。要加强对河长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2016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意见》（厅字 〔2016〕42号，以下简称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河长制，标志着河长制从局地应急之策正式走向全国，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举措。《意见》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贯穿了绿色发展理念，明确了地方主体责

任和河湖管理保护各项任务，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是水治理体制的重要创新，对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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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健康生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河长制的全面推行

河长制 《意见》出台以来，水利部会同河长制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迅速行动、密切协

作，第一时间动员部署，精心组织宣传解读，制定出台实施方案，全面开展督导检查，加

大信息报送力度，建立部际协调机制。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全面推行河长制

作为重大任务，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协调、推动落实。
据资料显示，全国已有25个省份在2017年年底全面建立了河长制，其他省份也在

2018年6月底全面建立河长制。
太湖流域管理局出台河长制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流域片2017年年底前率先全面

建成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制。江苏首创的河长制有了 “升级版”，建立省、市、县、
乡、村五级河长体系，组建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制办公室。江西省建立了区域与流域

相结合的五级河长制组织体系，全省境内河流水域均全面实施河长制，《关于以推进流域

生态综合治理为抓手打造河长制升级版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浙江省河长制规定》由

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国内省级

层面首个关于河长制的地方性立法。
一些省份创新机制，倡导全民治河，四川绵阳、遂宁，福建龙岩，浙江台州、温州，

甘肃定西等地区都实现了 “河道警长”与 “河长”配套。“河小二”“河小青”是浙江、福

建等省为充分发挥全社会管理河湖、保护河湖积极性，推行全民治水、全民参与的生动实

践。信息化成为全民参与河长制的重要手段，福建三明、泉州实行了 “易信晒河”“微信

治河”的措施。
以下是各地和流域机构贯彻落实河长制工作的部分动态信息。
河北省：2017年3月，河北省印发 《河北省实行河长制工作方案》 （冀办字 〔2017〕

6号），设立覆盖全省河湖的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省级设立双总河长，重点河流湖泊

设立省级河长，省水利厅、省环境保护厅分别为每位省级河长安排1名技术参谋。省级设

立厅级河长制办公室。
山西省：2017年3月，山西省水利厅召开了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座谈会。要求6月

底前建立省级河长制配套制度和考核办法，出台市、县、乡级实施方案并确定市、县、乡

三级河长名单，9月底前建立市、县、乡级河长制的配套制度和考核办法，确保2017年

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建立河长制。
内蒙古自治区：2017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对2017年深入推行河长制工作进行部

署，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已编制完成并报省政府审议，下一步将加决组建河长制办公

室。建立完善河长体系和相关制度体系，确定重要河湖名录，实现水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发展。
辽宁省：2017年2月，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辽宁省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

的通知 （辽政办发 〔2017〕30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河长制，4月底前，确定省、
市、县、乡四级河长人员；6月底前，完成市、县两级工作方案编制及人员确定工作；年

底前，完成省级重点河湖 “一河一策”治理及方案编制，搭建河长制工作主要管理平台；

2018年6月底前，完成河长制系统考核目标及全省河长配置相关档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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